商务要求
	序号
	条款
	商务要求

	1
	付款方式
	1.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1.2设备到货、安装调试完成且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剩余总价款的70%。

	2
	交货时间及地点
	2.1供货及完工周期：合同签订后60个日历日内，供货方须完成全部货物送达、安装调试、竣工验收合格并正式交付采购人投入使用。
供货方逾期完成的，每逾期一日按合同总金额的0.0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累计总额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5%。
因不可抗力造成工期延误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完工工期据实顺延。

	
	
	2.2供货方人必须承担设备运输、安装调试、验收检测和提供设备操作说明书、图纸等其他类似的义务。

	
	
	2.3交货地点：中南大学。

	3
	报价方式
	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

	4
	验收要求
	验收由采购人（学校）自行组织。货物经采购人检验认可后，由采购人签署验收报告。产品保修期自采购人验收合格签字之日起算，由供货方提供产品保修文件。

	5
	质量要求
	供货方保证所提供的货物均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厂合格产品，其设计、制造、材料及工艺均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行业规范及本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货物的技术参数、性能指标及规格型号与投标文件及合同规定完全一致。
供货方承诺：在质保期内，若货物出现因设计、制造或材质缺陷导致的质量问题，供货方负责免费维修、更换或退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质量保质期自采购人（学校）验收合格签字之日起计算，整体质量保证期为60个月，其中易损件及耗材（包含：单向阀及项目配套耗材质量保质期为1年。

	6
	售后服务
	6.1合同货物整体质量保证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60个月。如果对合同货物中关键部件的质量保证期有特殊要求的，双方可以在补充条款中约定。
6.2供货方应为质量保证期服务配备充足的技术人员、工具和备件并保证提供的联系方式畅通。

（1）质保期内，设备、货物出现任何故障时，供货方应严格遵守故障响应及处置时限要求：收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2小时内完成有效响应、对接核实故障情况；一般故障须在12小时内完成排查、维修及调试，彻底解决故障问题。
（2）重大故障定义及时限：因货物核心部件损坏、系统整体瘫痪、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且影响项目整体使用功能、造成项目停滞的故障，均认定为重大故障。针对重大故障，供货方须在接报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抵达现场开展维修处置，48小时内完成故障修复、设备调试及功能恢复；若特殊复杂故障无法在上述时限内完成修复，供货方须第一时间向采购人书面报备，明确故障原因、详细整改方案及最终修复完成时间，经采购人确认后严格执行。
（3）质保期内，若同一货物、同一故障经供货方累计3次维修、调试后仍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使用功能及技术要求，或故障反复频发，采购方有权单方面行使权利，要求供货方无条件免费退货、换货或全额退还对应货款，同时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追究供货方的违约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费用均由供货方全额承担。
6.3供货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对设备进行定期巡检。

	7
	培训要求
	7.1免费提供原厂技术人员对采购的操作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资料。培训时间不少于2天。

（1）现场集中培训：在采购人指定力学馆项目现场，供货方技术人员依托建成气路系统实操授课，讲解整套气路设备操作、巡检、基础故障判别，确保管理人员熟练操作系统。

（2）制作培训课件：供货方按管理员、实验使用、维保人员三类角色，结合气瓶柜、调压装置、阀门管路、气体探测报警等本项目全部供货设备，分岗编制专项培训课件。

	8
	其他
	供货方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中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责任。其他未尽事宜合同中约定。


